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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製程修改安全計畫內容說明 

 

事業單位經勞動檢查機構審查、檢查合格之甲、乙、丙類工作場所，

應於製程修改（或稱製程變更）時，依規定檢附相關資料重新評估，為必

要之更新並記錄之（危險性工作場所審查暨檢查辦法第 8、12、16 條）。本

章為防範經審查、檢查合格之甲、乙、丙類工作場所，現場作業或製程任

意變更，造成偏離製程安全範圍，產生潛在危害與風險，故事業單位製程

變更時應有變更管理制度（MOC, management of change），製程變更應事先

提出製程修改安全計畫申請，透過審查程序，以確保所有之危害與風險均

被審慎鑑別與評估，並作適當之防範措施，而製程變更後亦頇進行人員告

知、教育訓練與技術資料更新等作為，以確保變更之執行不會產生新風險。

本章應檢附之內容至少應包含下列事項： 

4.1 製程修改程序。 

4.2 安全衛生影響評估措施。 

4.3 製程操作手冊修正措施。 

4.4 製程資料更新措施。 

4.5 勞工教育訓練措施。 

4.6 其他配合措施。 

 

本章節使用之相關專有名詞（參考用）定義如下： 

變更/修改：現有化學品、設備、技術之任何更改均稱為變更或修改，包括

永久性及暫時性變更。 

永久性變更：係指經研討或測詴後決定之永久性修改。 

暫時性變更：係指針對某特殊狀況需要進行之臨時性變更，此等變更必頇

清楚界定變更之期間，且於期滿時，恢復變更前之狀況。 

製程化學物質：製程中所製造、處置、使用之化學物質，包括原科、產品

中間產物、觸媒、藥品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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製程技術：係指對產率、原物料、詴驗、設備可用性、新增設備、新產品

觸媒、製程控制策略及操作條件有影響之製程領域。 

製程設備：係指製程裝置之本體及其配件。例如:塔槽、熱交換器、轉動機

械、儀表、警報裝置、分析儀器、程序控制軟硬體、公用設

備、走道、平台、安全閥及連鎖系統、氣體監測器等。 

 

4.1 製程修改程序 

為確保所有之危害風險均被鑑認出，且預作適當之防範措施，俾將

危害風險降至最低程度，甲、乙、丙類工作場所無論是製程操作條件之

新增、修改或變動時，均應依審查作業程序規定提出申請，並經風險評

估程序及採取控制措施後始得核准執行，並執行變更中、變更後之安全

查核及結案追蹤管理，所有申請及審查資料必頇以書面資料留存，供定

期檢討修訂，以確保製程能維持其安全性。  

 

4.1.1 製程修改時機、範圍及管理流程 

本節應說明製程修改範圍之管制流程，製程修改範圍係屬製程技

術變更、製程設備變更、工作場所環境變更、非顯著性變更、SOP

變更或緊急變更，製程修改目的為暫時性變更或永久性變更。 

1.製程修改時機、範圍可參考下列分類。 

（1）製程技術變更： 

A. 製程配方成分或原物料供應之改變。 

B. 製程操作條件、標準作業程序之異動或偏離標準。 

C. 安全操作範圍、管制界限之變更。 

D. 化學物質之危害特性變更，如易燃性、爆炸性、毒性等。 

（2）製程設備變更： 

A. 製程設備單元或廠房儀器設備之新增。 

B. 廠房內製程流體、蒸汽、管路之硬體或單元設備，其規格暫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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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或永久性之變更，致影響廠房或儲存設備之控制或完整性。 

C. 輸送製程流體或蒸汽之單元設備，其材料在結構、外型、尺寸，

有影響流體成分、溫度、壓力之虞時。 

D. 管路因支撐或管配件、結構之改變而影響負載承受強度。 

E. 安全設施、控制之改變。 

（3）工作場所環境變更： 

廠房建物週遭環境在使用上或配置上之變更，如廠房週遭儲存危

險物及有害物等。 

     （4）非顯著性變更： 

A. 設備或零組件規格（大小，型式，材質）改變。 

B. 製程警報變更。 

（5）作業程序變更：現場標準作業程序書（SOP）或操作程序書之變

更。 

（6）緊急變更：發生異常而需緊急處理之變更。 

（7）其他變更： 

A. 廠房儀器或設備單元之修復，無類似修復紀錄可供參考時。 

B. 設備單元停機一段時間以上後，再度開機者。 

C. 安全檢核作業系統、查核週期之變更。 

D. 組織、管理系統、作業人員之變更。 

2.製程修改管理流程： 

變更申請由申請單位依製程化學物質、製程設備、製程技術等變

更型態提出後，送製程修改審核小組（簡稱 MOC 小組）評估屬一般

性變更或為重大變更後，依相關管理流程管制，如係屬因發生異常而

需緊急處理事件，則依緊急變更流程處理，製程修改管理流程（可參

考下列區分）。 

（1）一般性變更：如屬非顯著性變更、作業程序變更及工作場所環

境變更等之變更或屬製程技術變更、製程設備變更經評估為低風

險等級者稱之。（參考圖 4.1.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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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重大變更：製程技術變更、製程設備變更經 MOC 小組評估為高

風險等級者。（參考圖 4.1.1-1） 

   

 

 

 

 

 

 

 

 

 

 

 

 

 

 

 

 

 

 

 

 

 

 

 

 

 

 

 

 

 

 

 

圖 4.1.1-1   一般性變更/重大變更管理機制流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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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緊急變更：（參考圖 4.1.1-2） 

 

 

   

 

   

 

 

 

 

 

 

 

 

 

 

 

圖 4.1.1-2   緊急變更管理機制流程圖 

  

 

4.1.2 製程修改審核程序及權責說明 

本節應敘述製程修改作業各單元流程，如製程修改申請、製程修

改類別（暫時變更或永久變更）、審核小組組織及成員、審核程序等。 

1.製程修改流程圖 

依工作場所特性設計製程修改管制流程圖，製程修改

作業管制之流程參考圖 4.1.2，參考說明如下： 

（1） 製程修改提案：變更申請可由各階層人員提出，填寫

製程變更提案表後，由申請單位依製程化學物質、製程

設備、製程技術等變更型態轉送適當之受理單位。 

（2） 可行性分析：受理單位主管應對變更申請案件加以編

號，並擬具初審意見提技術會報審查，若是不可行則退

回原申請單位，對於可行之變更案件應指派專人(稱為案

填寫緊急變更申請表 

緊急變更管理申請 

授權由值班主管核准 

事後依一般性變更/重大

變更管理機制流程處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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件負責人)負責設計，並由其對整個變更案件之執行情形

是否符合管制程序進行監控。 

（3） 變更案件管制：案件負責人於接獲變更案件時，應先

填寫變更作業流程管制表。 

（4） 變更案件之修改設計：案件負責人應著手進行變更案

件之修改設計。設計時應採用適當之工程和技術標準，

且頇符合國內相關法令及本廠之規定。 

（5） 安全衛生影響評估：案件負責人於完成變更案件之修

改設計後，應以安全衛生影響評估檢核表進行安全衛生

影響評估。評估後若有安全衛生之顧慮，應將修改設計

退回進行修改或重新設計。修改或重新設計之結果應再

進行安全衛生影響評估。 

（6） 執行案件之施工建造：修改設計方案及評估結果應一

併送交相關主管簽核後，再送有關單位進行施工建造(包

含製程參數及儀表設定點之調整等)，施工或建造單位需

依循廠內規定進行施工或建造與驗收。 

（7） 相關資料之更新：因變更案件而頇修改之相關文件資

料，應於變更案件開車前完成。案件負責人應於開車前

確認所有應完成更新之文件資料均已完成，並分發給相

關單位及人員。 

（8） 相關人員之訓練：變更影響所及之操作人員及操作主

管頇於該設備、設施或程序開車之前完成應有之訓練，

其他相關人員如維修人員、緊急應變處理人員及承攬

人，則頇於其實際工作前，完成應有之訓練。單位主管

應指派人員負責完成相關之訓練工作，訓練內容及人員

名單應記錄存檔，供以後參考及稽核之用。 

（9） 開車前安全檢查：當變更完成而準備運轉前，案件負

責人應先確認下列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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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應執行之安全評估及所提之改善建議均已完成。 

B. 施工或建造均符合設計之規格。 

C. 操作、維修及緊急應變處理程序已修正更新。 

D. 相關的圖樣及文件資料均已修訂更新。 

E. 變更影響所及之操作人員及操作主管已接受相關訓

練。 

上述各項經確認無誤，案件負責人應請各有關負責人

員或部門主管於「變更作業流程管制表」上簽名後，

通知操作單位進行開車前安全檢查。 

（10） 變更結案：案件負責人確認管制表上之管制項目均已

完成後，應於右下方案件負責人簽名欄內簽名，並通知

操作單位以示變更完成，可開始運作。案件負責人應於

變更案件順利運作 7 日內，將有關文件資料集中歸檔於

文件管制中心。 

（11） 其他規定： 

A. 工安部門應定期督導查核廠內執行現況，並將查核結

果送交轄區主管，轄區主管應針對缺失提出改善對

策。 

B. 本規則未詳列事項，應依照法令及廠內相關管理規定

辦理，如有疑義之處，由工安部門解釋之。 

C. 工安部門對本規則之實施，應不定時邀集各部門之反

應意見，應定期檢討修訂，但在必要時得視需要檢討

修訂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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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階層人員皆可提出 

-提案需填寫"製程變更提案表” 

-申請單位依提案之型態送
MOC 小組評估 

-技術會報審查 

-若可行則由 MOC 小組指派案件

負責人 

-案件負責人需填寫“變更作業

流程管制表“ 

-執行”安全衛生影響評估檢核

表’評估與分析 

 

-案件負責人確認上述程序已完成 

-各有關人員於”變更作業流程管制

表”簽名 

-操作單位進行開車前安全檢查 

-相關文件歸檔於文件管制中心 

製程修改提案 

 

確認變更型態 

 

可行性分析 

變更案件管制 

 

變更案件修改設計 

 

安全衛生影響評估 

執行案件之施工建造 

相關資料更新 

相關人員訓練 

依安全衛生影響評估
結果之改善建議進行
必要之設計修正 

結案 

 

開車前安全檢查 

 

 

圖 4.1.2  製程修改管制流程圖 



 

 4-9 

 

2.審核小組組織 

製程修改審核小組應由製程安全評估小組成員及相關部門主管

中遴選適當人員組成，並應說明小組各成員職責、如何召集審查及

主持審核過程等。 

（1）審核小組組織應依變更專案種類不同，點選合適之人員為小

組成員可參考下列： 

A. 操作/製程部門。 

B. 維修保養部門（如機械、電儀等技術部門）。 

C. 工程部門。  

D. 廠（處）務部門（如人員訓練）。 

E. 工安部門。  

（2）各級人員職責劃分可參考下列： 

A. 廠長：督導所屬建立完整的製程修改管理制度，並提供必

要之資源。 

B. 組長：督導所屬落實製程修改之管理，確保所核准之變更

或修改符合製程修改及其他相關管理辦法之規定，尋找及協

調相關部門之支援。 

C. 主任/課長：分配變更或修改案件之設計工作，並追蹤執行

情形；指派合適的人員參與設計之安全衛生影響評估；督導

完成變更案件開車前應有的安全措施，以及相關人員之訓

練；負責管轄區域資料應符合現場實況。 

D. 領班：負責管轄區域之設備、設施按規定程序進行安裝、

操作或維修等；負責管轄區域人員接受變更之相關訓練，務

必使人員能安全的操作變更後之設備及措施。 

E. 案件負責人：負責變更案件之基本設計及安全衛生影響評

估，必要時召集相關人員執行此項評估工作；掌握變更案件

之執行進度，確保開車前依序完成製程修改管理程序之相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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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 

F. 工安部門：提供設計上所需安全、衛生及環保之相關規定，

必要時參與設計安全衛生影響評估工作；蒐集相關資訊，提

供諮詢服務，並協助各部門辦理變更案件之相關安全衛生訓

練。 

 

4.2 安全衛生影響評估措施    

本節應敘述製程修改作業審核程序說明，如涉及製程技術變更或製

程設備變更者等，並應實施初步危害分析、製程安全評估、安全衛生

影響評估查核等。 

4.2.1 製程修改作業審核程序 

1.製程修改申請 

事業單位工作場所製程修改時，應由申請部門提出「製程變更

提案表」、「製程修改審查申請單」，提報表及申請單內容應包含

變更理由、類型、內容、潛在危害、影響範圍、風險評估、變更

時效等，申請單不足以具體完整描述者，應以附圖或附件補充

之，製程變更提案表參考表 4.2.1-1、製程修改審查申請單參考表

4.2.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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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2.1-1     製程變更提案表 

年  月  日 

改善項目  改善

案號 

 依據

案號 

 區分

代號 

 

改 善 部 

門 代 碼 

 預定 

完成日 

 預計 

月效益 
仟元 

預計 

投資額 
仟元 

 

現

狀

問

題 

 

（重點說明變更理由、類型、內容、潛在危害、影響範圍、風險評估、變更時效

等。） 

 

 

改

善

重

點 

 

 

 

備

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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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2.1-2   製程修改審查申請單 

                                                         年   月   日 

申 請 部 門  變更案號  

變 更 案 名  

變 更 時 效 
 □ 永久性變更 

 □ 暫時性變更  （預定變更復原日期：    年   月   日） 

變更預定工期         年    月    日 ~     年    月    日 

提 

案 

內 

容 

說 

明 

（重點說明變更理由、類型、內容、潛在危害、影響範圍、風險評估、變更時

效等。） 

 

 

 

 

 

                         主管：                經辦： 

審 

查 

意 

見 

彙 
總 

（重點說明審查結果，並以「變更審查查核表」詳述變更時效、變更類型、危

害程度、影響程度、風險等級等。） 

 

 

 

                                           執行幹事： 

主管一 主管二 會 簽 部 門 

   

 

2.製程修改內容初審 

申請部門提出製程修改案後，審核小組應審核變更案之內容，並參考

現有之作業程序、製程技術、設備資料、安全規範等，確認申請資料之完

整性立案管制，並依製程修改審核查核表審核變更型態，製程修改審核查

核表參考表 4.2.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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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2.1-3       製程修改審核查核表 

 

查核日期： 

    變更案號  變更案名  

變更時效 

□ 永久性變更  □ 暫時性變更 

變更類型： 

  □製程技術變更 

□ A.使用新化學物質 

□ B.改變製程參數且超過安全範圍 

□ C.改變操作系統中的化學設備 

□  

□  

□ 

□ 

  □製程設備變更 

□ A.容器或熱交換器 

□ B.管路或閥 

□ C.轉動機械 

□ D.儀電（硬體或軟體） 

□   

□ 

□ 

□ 環境變更 

□ A.廠房建物週遭環境在使用上或配置上之變更 

□ B.潛在危險設備周邊作業人員之變動 

□  

□ 

危害程度：  

□   變更是否會引入顯著的能源（機械能、熱能或電能）、化學物質，或影響其

使用？ 

□   變更是否導致反應性或易燃性物質存量或種類的增加？（考慮原物料、中間

產物、添加物、觸媒、產品及副產品）如果是的話，增加的百分比為何？ 

_________ % 

□   

□ 

危害程度判定：  □高    □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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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響程度：  

  變更是否導致製程操作超出安全操作範圍？  

  變更是否引入新的化學物質？（考慮原物料、中間產物、觸媒、添加物、產

品或副產品） 

  變更是否改變了程序的先後次序？  

  變更是否顯著影響了能量或質量平衡？ 

   

□ 

       （考慮原物料、中間產物、觸媒、添加物、產品或副產品） 

影響程度判定：  □高    □低 

備註：事業單位應依實際作業特性或相關製程，參照前開模式自行訂定評估項目，

以利分析係為高度或低度影響。 

危害風險等級： 

□  

□ 度高 

□  

□  

備註：根據變更的「危害程度」、「影響程度」評分結果，來決定危害風險等級。 

審查意見彙總說明： 

 

 

 

主管簽認 MOC小組簽認 審查人員簽認 

   

 

 

3.製程修改風險評估 

為確認變更範圍內之潛在危害，以及這些潛在危害可能影響範

圍，擴大危害可能演變情況，俾針對各種潛在危害狀況訂定緊急

應變處理原則，審核小組應依據各項基本資料（包括：廠房設備

配置圖、P&ID 圖、員工人數和化學物質種類、特性及運作狀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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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選擇適當之製程安全分析方法實施製程安全分析，判定其

危害風險等級，並確認修改或變更之安全性，避免因變更導致新

的風險。 

4.製程修改核准 

製程修改案經審核小組審核後，應視其變更內容性質及影響範

圍，會同工安、工務、技術、環保等相關部門審核，並指定審核

小組案件負責人填寫變更作業流程管制表立案管制，變更作業流

程管制表參考表 4.2.1-4。 

 

表 4.2.1-4          變更作業流程管制表 

                                                          提案編號： 

提案名稱  

申請單位  受理單位  

變更目的 □安全□環保□品質□操作□設備維修□節省成本□其他 

變更型態 □一般性變更  □重大變更  □緊急變更 □其他變更 

變更所需時問:  年  月  日  時前完成變更 

變更時限: □永久性 □暫時性     年  月  日  時起，迄  年  月  日  時 

變更內容： 

技術基礎： 

應管制項目 負責人員/部門 完成後簽名/日期 備註 

□變更案件之修改設計    

□安全街生影響評估    

□施工或建造    

□品保檢驗    

□相關資料之更新 

□原圖 

□橾作手冊 

□維修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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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緊急應變處理程序    

   

□相關人員之訓練 

  □操作人員 

  □維修人員 

  □承攬人 

  □其他人員 

   

   

   

   

   

□開車前安全檢查    

受理單位主管:                       案件負責人:             

 

  5.製程修改案之執行 

審核小組應依據製程化學物質、製程設施、製程技術、操作程

序及安全設施，於製程修改案執行前建立「安全檢查查核表」，

作為製程修改案執行中及開車（作業）前安全查核之參考依據，

安全檢查查核表參考表 4.2.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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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2.1-5  安 全 檢 查 查 核 表 

變更案號：                                         查核日期： 

項 次 查       核      項      目 
查核結果 

說    明 
正常 異常 

一
、
安
全
與
防
火 

1 灑水裝置或其他滅火系統是否適當？   

 
2 是否定期檢查？   

3 
周遭是否有足夠的滅火器？ 
類型是否適當？   

    

二
、
物
料
處
理
與
存
放 

1 運輸設備的行動路徑是否明確劃分？   

 

2 設備是否具備警示裝置？   

3 承攬人是否瞭解工作的相關安全規劃？   

    

    

三
、
潛
在
化
學
危
害
因
素 

1 
如果有易燃物質：是否減少引火源？ 
處理程序是否適當？   

 

2 如果有腐蝕性液體：處理程序是否適當？ 
適當設備是否可用？   

    

    

    

四
、
潛
在
電
氣
危
險 

1 是否已依相關法規規定辦理？   

 

2 設備是否接地？   

3 靜電來源是否接地或以其他方式消除之？   

    

    

五
、
潛
在
壓
力
危
害 

1 
是否依溫度、壓力及物質選擇適當的壓力調節
器？   

 

2 洩壓孔、排放口是否適當導出，避免造成危害？   

3 壓力容器是否合乎規定？   

    

    

頁次（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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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 全 檢 查 查 核 表 

變更案號：                                       查核日期： 

項 次 查       核      項      目 
查核結果 

說    明 
正常 異常 

六
、
其
他 

1    

 

2    

3    

    

    

    

MOC 小組 案件負責人 申請部門 

   

 

 

4.2.2 初步危害分析檢核 

製程修改如涉及製程技術變更或製程設備變更者，由審核小

組召集現場製程相關人員，依據該製程設備之管線儀表圖

（P&ID圖）、操作保養手冊及物質安全資料表等相關必要資

訊，進行初步危害分析（PHA, Preliminary Hazard Analysis）及

安全衛生影響評估，藉由初步危害分析檢核以發掘工作場所重

大潛在危害源，並針對重大潛在危害實施製程安全評估，評估

結果發現有安全衛生顧慮之項目，應於執行製程修改工程時，

予以改善，初步危害分析檢核可參考表4.2.2。 

 

 

 

 

 頁次（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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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2.2 初步危害分析檢核表 （1/2）  

危害程度 

項次 檢核項目 是 否 檢核結果說明 

1 這項變更是否會因操作條件改變而產生重大危

害？包括下列其中之一因素： 

操作壓力 Pf  1.3Po。 

製程中有明顯之高低壓差，(DP)H 4(DP)L。 

操作溫度 T>A.I.T.或為可燃性氣體/易燃液體。 

製程中組成變化，濃度介於在爆炸下限(LEL)與

爆炸上限(UEL)之間。 

   

2 這項變更是否導致反應性或易燃性物質存量或種

類的增加？  

   

3 這項變更是否產生熱不安定性？    

4 這項變更是否會顯著增加人員暴露的危害？    

5 這項變更是否與製程系統之操作安全標準有關，

或其潛在的製程事故是否會影響到鄰近廠區或社

區之危害？ 

   

6     

註： 

1. Pf：變更後壓力。 

2. Po：原始壓力。 

3. (DP)H：高壓端設計壓力。 

4. (DP)L：低壓端設計壓力。 

5. 可燃性氣體/易燃液體：依據勞工安全衛生設施規則、危險物與有害物標示及通

識規則等規定具以認定。 

6. A.I.T.：自燃溫度。 

7. 熱不安定性：具有在 100℃以下熱不安定性，或與一般物質，如空氣、水、其

他可能污染物接觸後起反應之物質。 

8. 事業單位應依實際作業特性或相關製程，訂定適用檢核項目。 

 



 

 4-20 

初步危害分析檢核表(2/2) 

變更程度 

項次 檢核項目 是 否 檢核結果說明 

1 這項變更是否導致製程操作超出安全操作範圍？     

2 這項變更是否引入新的化學物質？（考慮原物

料、中間產物、觸媒、添加物、產品或副產品） 

   

3 對同一製程和設備而言，這項變更是否改變了程

序之先後次序？ 

   

4 這項變更是否顯著影響了能量或質量平衡？    

5 這項變更是否會更換或影響安全設施、關鍵性控

制系統/元件或使其 by pass？ 

   

6     

7     

事業單位應依實際作業特性或相關製程，參照前開模式自行訂定檢核項目，以利分

析係變更程度為何。 

風險等級 

1. 根據危害程度與變更程度的評估結果，查下表以判定此變更之風險等級。  

2. 本次變更為第   級；風險等級需再評估之風險，表示需執行後段之風險評

估。 

風險等級 變更程度 

低 高 

危 

害 

程 

度 

低 不需再評

估之風險 

不 需 再 評

估之風險 2 

高 需再評估

之風險 2 

需 再 評 估

之風險 1 

 

 

MOC小組成員  

 

4.2.3 實施製程安全評估方法 

若實施之初步危害分析結果屬重大潛在危害，應依本辦法

所列舉之安全評估方法，由製程危害評估小組（由製程、設備、

廠務及工安人員等組成），進行製程危害評估分析，並依評估結

果，列入製程修改案件工程之執行項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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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4 安全衛生影響評估查核 

1.審核小組應依據製程化學物質、製程設施、製程技術、操作程

序及安全設施，於製程修改案執行前建立「安全衛生影響評估

查核表」（參考表 4.2.4），作為製程修改案安全衛生影響評估

查核之參考依據。 

2.製程修改案執行中，變更部門應依據「安全衛生影響評估查核

表」執行查核，若有不符者應予修正改善或評估其差異之安全

性，並依據評估結果反應審核小組適度修正查核表之內容。 

 

表4.2.4     安全衛生影響評估查核表 

案件名稱：                                                                          案件編號：   

 評估項目 是   否  不適 

用   

評估結果說明 

1.製程   

1.1本次修改或變更是否會引用新的化學物質，

如：反應物、溶劑、觸媒或新的原料來源中可能

的不純物？ 

 □   □   □  

1.2新的化學物質是否為易燃物、爆炸性、毒性、

致癌性、刺激性、具分解能力、氧化劑？ 
 □   □   □ 

  

 

1.3是否有物質安全資料表？ □   □   □  

1.4新的製程技術是否增加熱反應速率？   □   □   □ 

 

 

1.5在開車、停車、正常操作或攪拌故障、公用系

統失常時是否具有發生異常高溫的潛在危害？ 
 □   □   □  

1.6原有之排放及釋壓系統在新的操作條件下是否足

夠？ 
□   □   □  

   

   

2.設備   

2.1本次修改或變更是否包括新的壓力容器？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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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是否經勞動檢查機構檢查合格並取得檢查合格

證並取得合格使用證？ 
□   □   □  

2.3新的操作壓力與塔槽的最大允許工作壓力間是

否有足夠的壓差？ 
 □   □   □  

2.4釋壓系統的釋壓能力對製程偏離、閥或管線故

障、公用系統失常或火災而言是否足夠？ 
 □   □   □  

   

   

   

   

3.操作程序、訓練與技術文件   

3.1製程、機械與管線儀表圖是否有需要更新？  □   □   □  

3.2新的物質安全資料表是否提供予操作人員及維

修部門？ 

 □   □   □  

3.3開車、正常停車與緊急停車之狀況與程序是否

重新檢討？ 

 □   □   □  

   

   

   

   

   

4.本次修改之規模經過以上評估後是否還需要進

行進一步的製程危害評估？ 

 □   □   □  

 

評估人員簽名：              

 

4.3 製程操作手冊修正措施 

製程修改後應提出製程操作手冊修正，如對製程修改部分更新作法

及審核確認機制架構等。製程修改案件經由評估後，應將製程修改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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執行方案及評估結果送交相關部門主管簽核後，根據廠內相關規定進行

施工或建造與驗收，並應由合適之技術幕僚人員修改操作手冊及相關技

術文件資料，修改後之操作手冊及相關資料文件送交相關主管批准後，

分送各相關單位使用，製程操作手冊修正措施流程圖參考圖 4.3。 

 

 

 

 

 

 

 

 

 

 

 

 

 

 

 

 

 

 

 

 

圖4.3 製程操作手冊修正措施流程圖 

 

 

4.4 製程資料更新措施 

本節應詳列說明製程相關技術資料更新措施及管理機制(如基本資

料、SOP、緊急應變程序及相關技術規範等)。製程技術、製程設備、操

作方法變更修改後，為防止舊版相關資料被誤用造成災害，及協助作業

人員辨認及瞭解製程之潛在危害因素，審核小組應召集製程、技術、保

因製程修改需進行製程

操作手冊修訂 

現場單位提出修改製程

操作手冊提案，並提供

相關技術資料文件 

指定人員修改相關文件

及製程操作手冊 

相關單位審核 

 結  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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養等有關單位檢討修正製程安全資料，並督導變更申請部門依據製程安

全資料建立書面操作手冊，操作手冊需詳細說明每一製程安全操作之步

驟，並作為相關操作人員教育訓練之依據，參考更新文件內容如下： 

  製程技術變更：操作基準、作業程序。 

  製程設備變更：管線儀表圖（P&ID 圖）、配置圖、設備資料、

保養基準、工作規範。 

  環境變更：安全資料、訓練資料、組織系統圖。 

 

4.5 勞工教育訓練措施 

本部分應說明製程修改後相關操作人員、承攬人告知及辦理勞工教

育訓練之實施機制。 

製程修改案件確定後，應針對製程修改後之相關事項、製程安全分

析報告所列之改善措施、修訂之相關作業標準及工作準則等，排訂定期

性、週期性的教育訓練計畫，經由教育訓練計畫之推行與落實，訓練相

關作業人員依循正確程序進行災害事故之應變，使相關人員確實認知與

瞭解工作場所潛在危害及安全衛生事項，以降低人為失誤的機率，減少

作業的疏失和危害的產生，訓練計畫、紀錄及受訓人員應記錄存檔備

查，訓練之對象應包括製程修改案所涵蓋之各相關人員，如：操作人員、

維修支援人員、承攬人、其他相關人員等。 

 

4.6 其他配合措施 

本部分應說明其他配合製程修改之安全衛生輔助措施，如自動檢

查、緊急應變、督導與檢核等。 

 

 

4.6.1 自動檢查修改 

製程修改時由於可能會影響工廠原有之完整性而形成潛在危害

因素，因此製程修改時自動檢查制度亦應隨之修改來涵蓋此製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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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改之項目，自動檢查制度修改包括自動檢查計畫修訂、自動檢

查表格與判定基準修訂、自動檢查人員指定及其職責之修訂、自

動檢查儀器及設備名冊之修訂等。 

4.6.2 緊急應變修改 

製程修改之項目若對緊急應變計畫造成影響時，應針對製程修

改項目做適切的修正。 

4.6.3 督導與檢核 

為落實製程修改之相關管理作業，各主管應不定期執行檢核並

予記錄，檢核異常應反應相關部門進行改善，並執行改善進度跟

催及結案確認等作業，確認作業場所安全管理、製程操作條件、

安全防護設施、技術資料文件、變更後之人員教育訓練以及相關

之異常事項是否已具體改善，結案確認參考表 4.6.3「變更結案

查核表」並留紀錄備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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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4.6.3  變 更 結 案 查 核 表 

變更案號：                                    查核日期： 

項 次 查       核      項      目 
查核結果 

說   明 
正常 異常 

一
、
安
全
管
理 

1 配置適當、有效之消防滅火系統   

 

 

 

2 消防滅火系統配備必要之遠方操作裝置   

3 消防設備定期檢查及紀錄   

    

    

    

二
、
製
程
操
作 

1 作業流程圖   

 

2 製程操作條件之檢討修訂   

3 操作基準更新   

4 製程儀表明確標示安全操作限制   

    

    

    

    

    

    

三
、
作
業
環
境 

1 危險物及有害物之存放管理及安全防護   

 

2 工作場所安全防護設施   

    

    

    

四
、
訓
練
與
稽
核 

1 員工訓練計畫訂定及實施紀錄   

 

2 承攬人作業人員之訓練計畫及紀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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變 更 結 案 查 核 表 

變更案號：                                     查核日期： 

項 次 查      核      項      目 
查核結果 

說   明 
正常 異常 

五
、
設
備
資
料 

1 重要機械設備之作業管理   

 

 危險性設備名稱、位置、數量之標示及管理   

2 
危險性機械名稱、位置、數量、作業路線、作業

範圍之標示及管理 
  

    

    

    

六
、
其
他 

1 管理組織系統圖更新   

 

2 勞工安全衛生管理規章訂定、修訂   

    

    

    

    

    

    

查 

核 

說 

明 

                                  查核人員： 

廠（處）長 變 更 部 門 執 行 幹 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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